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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年

议程项目 36 和 148 

中东局势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5 年 8 月 29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写信提请你紧急注意昨天在以色列 Be’er Sheva 市发生的携弹自杀爆炸事

件。 

 昨天的袭击事件是在 Be’er Sheva 市繁忙的中心公共汽车站发生的，当时正

是以色列人开始一周工作的早晨交通高峰期。一名伊斯兰圣战组织恐怖分子引起

了公共汽车司机的怀疑，司机马上向安全人员报了警。两名安全人员靠近袭击者

并把他带走。恐怖分子引爆了炸药，造成两名安全人员重伤，另有 46 人受伤。

两名安全人员行动迅速，大大减轻了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 

 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一恐怖组织多次制造了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

包括 7 月 12 日在以色列 Netanya 市发生的携弹自杀爆炸事件，该事件造成 5 人

死亡，90 人受伤。 

 昨天的袭击事件是在以色列完成历史性的单方面从加沙地带和西岸部分地

区撤出以色列居住区行动一周后发生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一直是真正持久和平

的绊脚石。以色列为推动和平作出了大胆而艰苦的牺牲，此时此刻，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履行其终结巴勒斯坦恐怖

主义的义务，充分利用以色列脱离接触行动产生的良好势头。 

 此次袭击事件发生前，在加沙地带活动的恐怖组织上周向以色列人居住区发

射了火箭，事件发生后，今天又抓获了一名随身携带了 3 枚管状炸弹的 14 岁巴

勒斯坦少年。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在继续活动，说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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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的防范和打击行动仍不得力。除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履行其终结巴勒斯

坦恐怖主义的责任，否则就不会在实现和平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以色列呼吁国际社会重申它绝不容忍恐怖主义，并进一步要求巴勒斯坦权力

机构立即全面采取步骤，有效预防巴勒斯坦恐怖主义。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 148 和 36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

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丹·吉勒曼（签名） 

 


